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认证服务项目参数及要求
一、项目介绍
本项目为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认证服务，主要内容为生物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自评环节相关工作提供支持。
二、项目预算
60000元
三、服务要求
1.提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撰写专项学习培训。
2.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24版）》指南要求，设计《自评报告》七个章节模块内外需求的调研内容。
3.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自评报告》七个章节模块支撑材料要求，输出调研成果报告。
4.提供《自评报告》撰写咨询和指导服务，包括七个章节模块的机制文件、每个小节正文自评撰写要点、附录/索引支撑的必备材料，同时协助审阅，批注反馈具体的修订意见等指导服务。
5.根据《自评报告》第2章节培养目标中《与本专业相关的经济发展需求调研分析报告》，要求涵盖国家和区域产业层面人才需求分析，具体的政策来源、参考文献、数据来源等，均来自国家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官网数据。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需求分析部分数据：要求来自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拉勾、BOSS直聘、中华英才等主流招聘平台的公开数据，覆盖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的广泛信息。
6.需求的成果报告清单如下
	自评报告章节
	调研成果报告

	1.学生
	1.1 生源状态和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1.2 专业任课教师指导服务效果评价报告

	
	1.3 学生学习体验与成效评价报告

	2.培养目标
	2.2 与专业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调研分析报告（含用单位需求）

	
	2.2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报告

	3.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报告

	4.持续改进
	4.1-1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报告

	
	4.1-2  本学年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2022-2025级）

	
	4.1-3  2024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4.1-3  2025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4.1-3  2026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4.2 毕业五年左右毕业生职业发展状态跟踪评价报告

	
	4.3 专业持续改进报告

	5.课程体系
	本学年2022级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本学年2023级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本学年2024级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本学年2025级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6.师资队伍
	6.1  教师数量和结构对教学需求的合理性评价报告

	
	6.2  教师教学满意度评价报告

	
	6.3  专业任课教师指导服务效果分析报告

	7.支持条件
	7.1  专业配备的实验室及设备、实习和实训基地评价报告

	
	7.2和7.5  必要的学习条件和基础设施评价报告

	
	7.3  教学经费对教学需求的满足度评价报告

	
	7.4  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评价报告



四、资质要求
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以下核心技术要求，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需求，按无效处理。
（一）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需承诺具备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在报价函或相关附件中予以明确说明。
（三）供应商应承诺提供完整的工程教育认证自评服务（格式自拟），具体包括：
1.提供《自评报告》撰写专项学习培训；
2.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24版）》认证指南，设计七个章节模块的调研内容；
3.编制并提交七个章节模块所需的所有调研成果报告（详见第三章第六点）。
4.提供《自评报告》撰写的全过程咨询与指导服务，包括机制文件、撰写要点及修订意见反馈。
（四）供应商应承诺数据来源合规性
1.问卷调研设计与实施要求
供应商应依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24版）》指南要求，针对《自评报告》七个章节模块的内外需求，科学设计调研内容与工具。调研对象应全面覆盖本专业在校生、近三届毕业生、毕业五年左右校友、专业教师及行业用人单位等关键利益相关方。在调研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应负责输出设计完善的调研问卷（Word版，含调研链接及设计说明），并确保调研过程的可行性与数据的可追溯性，最终基于一手调研数据形成系统性的成果报告，为自评报告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宏观政策与行业数据来源​
针对《自评报告》第2章“培养目标”中的《与本专业相关的经济发展需求调研分析报告》，明确要求其涵盖的国家和区域产业层面人才需求分析内容（包括具体的政策来源、参考文献、数据来源等），必须全部来自国家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官网数据。这确保了宏观分析基础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3.用人单位需求数据来源​
针对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分析部分，明确要求数据必须取自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BOSS直聘、中华英才网等主流招聘平台的公开数据。同时，为了数据的代表性和全面性，特别要求覆盖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的广泛信息，而非单一渠道或特定类型的招聘数据。
五、意向供应商须在采购公告期内提供纸质报价文件（格式自拟，加盖公章，报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报价表等），在采购公告期内送至：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理工13号楼北611室。未在采购公告期内提供的，视为无效报价。联系人：蔡老师；联系电话：0591-22868205。 
六、评标方法：符合要求，最低价中标。


